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博 士 學 位 候 選 人 資 格 考 試 實 施 要 點 

91.4.9 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通過 

93.4.2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6.3.22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8.3.10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8.4.24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11.18 一百零九年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得於修完第三學期課程後，選定指導教授；且於修畢規定學分

三分之二（含）以上及修滿補修學分數之後，得於第四學期起申請參加資格考試。 

三、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參加資格考試時，應繳交成績單正本乙份，經審核通過後，始可

參加考試。 

四、  資格考試之科目為三科，其中一科為必修科目「教育研究方法學（論）」，另外兩科

為選考科目，由指導教授決定；所選考之科目以曾修畢並已取得學分者為限；可分

次分科申請考試；資格考試得以該考試科目領域之發表論文（至少兩篇，限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折抵其中一門選考科目，論文以發表於有嚴格雙外審制度之教育學

術期刊為限；提出折抵申請時，應附上已刊登期刊之封面、目次、以及有頁首、頁

尾和頁碼之論文全文，並附上嚴格雙外審之證明；若以「可刊登證明」提出申請並

通過者，應向系辦提出正式出版的論文並經驗證後，方可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 

五、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委員會」，除當然委員外，另置委員至少三人，由系（所）

主任聘請研究生論文題目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以上的學者專家一至二人與論文指導

教授等共同組成，系（所）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 

六、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之應考科目之命題，由系（所）主任聘請相關之命題委員擔

任之。 

七、 各考科之命題委員，以校內外各一人共同命題為原則。校內命題委員原則上為該科 

      任課教師，校外委員由該科任課教師推薦兩位，並由系（所）主任從其中聘請一至 

      二位委員命題；而校外委員名單不得公佈。 

八、 資格考試方式以筆試為原則，各科答題時間為兩小時。 

九、  資格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分數，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科目在一年內需申請重考，

重考須以原考科目為原則，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仍未通過者，依本校規定應予退

學。 

十、  資格考試舉辦前應妥善審查資格考試名單及科目；經公開考試結果後，應提「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委員會」討論，考試成績與合格名單由本所送交註冊組登錄。 

十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每年五月及十二月各舉辦一次，該資格考試申請時間於每 

      學期開學後第三週內提出。 

十二、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